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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強規管旅遊業的需要

旅遊業現行雙軌監管制度運作約30年：

 旅遊事務署轄下的旅行代理商註冊處
（註冊處）負責根據《旅行代理商條
例》，向旅行代理商發出牌照

 香港旅遊業議會（旅議會）負責行業自
我規管

近年時有發生業界違規事件，當中甚至
涉及旅客傷亡，損害本港旅遊業的形象
及聲譽，以致有訴求要改革現時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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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強規管旅遊業的需要（續）

基於2011年公眾諮詢中所達成的普遍共
識，政府宣布決定成立獨立法定機構旅
遊業監管局（旅監局）

政府在制訂新制度時，力求取得平衡，
既要減低對守法的旅遊業界人士的影響，
亦要打擊不良行為，以維護業界和旅客
的利益

政府的政策目標，是提升旅遊業界的專
業水平，促進行業健康長遠發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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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規管制度重點

成立旅監局，為業界整體規管奠定法律基
礎

加強旅行社發牌及規管制度

設立導遊及領隊法定發牌及規管制度

查察、調查及紀律制裁機制

設立獨立上訴機制

成立「旅遊業發展基金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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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成立旅監局

 旅監局為獨立法定機構，全面公正地規管旅行
代理商、導遊及領隊

 建議旅監局共有30名成員，由行政長官委任，
並以非旅遊業界成員為多數：

 17名非旅遊業界成員（主席、由旅遊事務專員出
任的副主席，以及來自旅遊業界以外界別的普通
成員）

 13名旅遊業界普通成員（旅行代理商、導遊及領
隊的代表）

 主席及普通成員均由行政長官委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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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成立旅監局（續）

新制度主要在三個層面規管旅行代理商、
導遊及領隊的活動：

主體法例

附屬法例（包括牌照條件）

旅監局以行政方式制訂及發布的指令、行
為守則及指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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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加強旅行社發牌及規管制度

發牌對象

 經營出境旅遊業務活動者（代他人獲取離港載
運及／或港外住宿），包括在香港境內或從香
港境外，向香港的公眾積極推廣該等業務活動
者

 經營入境旅遊業務者（代他人獲取赴港載運、
住宿及／或其他服務，即觀光遊覽、膳食、購
物行程、以及相關接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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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加強旅行社發牌及規管制度
（續）

發牌及續牌要求

 參考現行規定而擬定，即《旅行代理商條
例》，以及旅議會現有規定（例如資本規
定）

新制度的新增要求

(a) 保證金要求

(b) 委任獲授權代表的要求

(c) 適合持牌與否的新增考慮因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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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加強旅行社發牌及規管制度
（續）

(a) 保證金要求

 新入行旅行代理商一律須以銀行擔保形式
向旅監局繳存50萬元保證金

 現有旅行代理商毋須立即繳存保證金，但
當其在新制度下被施加罰款的總款額或不
當行為的頻密程度，超過指明水平，則須
以銀行擔保形式繳存25萬元保證金；當違
規情況超過另一指明水平，則須再繳存25
萬元保證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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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加強旅行社發牌及規管制度
（續）

(b) 委任獲授權代表的要求

 每個旅行代理商均須委任一名獲授權代表，確保該
旅行代理商遵守新規管制度

 每名擬議獲授權代表須符合指定條件，包括修畢旅
監局指明課程、資歷規定，以及獲旅監局接納為合
適人選

(c) 適合持牌與否的新增考慮因素

 例如涉及暴力行為或《商品說明條例》所訂罪行的
定罪紀錄

 過去遵守旅議會規管要求的紀錄

 如申請人是公司，會顧及其有聯繫公司的守規紀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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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加強旅行社發牌及規管制度
（續）

打擊業界不良行為

 將業界若干不良作為刑事化：

 無牌經營旅行代理商業務

 代未獲內地旅遊業規管機構批准的內地旅行代理
商所組織的入境旅行團獲取入境旅遊服務

 僱用或聘用無牌導遊或領隊

 沒有在接載旅行團的車輛上展示關於該團的訂明
資料（例如旅行代理商牌照號碼、旅行團編號）

 旅監局獲賦權向旅行代理商施加訂明牌照條件
，主要用以禁止他們（自行或透過他人）強迫
旅客購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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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設立導遊及領隊法定發牌及
規管制度

法定發牌制度

 取代旅議會以行政方式推行的導遊及領隊核證
制度

發牌及續牌要求

 參考旅議會現行規定而擬定（例如年齡、教育程度
、修畢培訓課程，以及通過考試）

 導遊及領隊每次續牌時，須先完成旅監局指明的持
續專業進修計劃

 旅監局會全面考慮導遊或領隊牌照及續牌的申請人
是否適合持有牌照（例如其涉及相關罪行的定罪紀
錄、過去遵守旅議會規管要求的紀錄）

12



7

(3) 設立導遊及領隊法定發牌及
規管制度（續）

打擊業界不良行為

 將業界若干不良作為刑事化，例如無牌從事導遊或領隊
工作

 旅監局獲賦權向導遊及領隊施加訂明牌照條件，主要用
以處理因其個人不當行為而產生的問題，尤其是強迫購
物

釐清前線人員的工作及責任，並加強保障其權益

 旅監局獲賦權以行政方式發出指令，規定旅行代理商：

 向其導遊／領隊提供帶團工作單

 與其導遊／領隊簽訂服務協議，當中要求旅行代理商向
他們支付服務報酬、不得要求他們承擔或不合理地墊支
接待旅行團費用，亦不得拖欠他們已墊支的費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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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旅監局獲賦權委任人員進行查察及調查工
作

 設立紀律委員會：

 成員由旅監局委任，以非業界成員為多數

 處理旅行代理商、導遊及領隊涉嫌不當行
為的個案

 成立研訊委員會進行研訊，以決定是否作
出紀律制裁命令（例如警告、譴責、扣分、
罰款、暫時吊銷或撤銷牌照）

(4)查察、調查及紀律制裁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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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立獨立上訴委員團：

 成員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委任，而
且不得為旅監局、其轄下的委員會（包
括紀律委員會）或工作小組的成員

 成立上訴委員會，透過聆訊處理因旅監
局的決定或研訊委員會的紀律制裁命令
而感到受屈的人士所提出的上訴

(5)設立獨立上訴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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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繼續推行現行的旅遊業賠償基金，向外遊旅
客提供特惠賠償

 條例草案會賦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，透
過附屬法例指明旅遊業賠償基金的某個百分
比，以成立名為「旅遊業發展基金」的新基
金，向業界提供培訓、資訊科技應用等方面
的資助

(6)成立「旅遊業發展基金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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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當《條例草案》獲立法會通過後，我們會立即
着手籌備工作，包括尋求資源以設立旅監局，
讓該局招募職員以處理擬定附屬法例及行政措
施等工作

 當新制度全面生效，屆時所有現行旅行代理商
牌照，以及由旅議會發出的導遊證及領隊證，
均會被視為在新法例之下發出的牌照，直至有
關牌照及證件屆滿，或新制度生效日期後三個
月（以日期較後者為準）

 在新制度全面生效前，旅行代理商、導遊及領
隊必須繼續遵守旅議會的規管要求

過渡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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